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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泛化的法律思考
张雪琴 马菊萍 王碧云

摘 要 众所周知的微信商标纠纷案，关于创博亚太公司和腾讯公司的商标纠纷案引出了我们对公共利益的思考。法院

认定创博亚太公司注册了微信商标将损害微信用户的公共利益，因为容易引起相关公众对在先使用的腾讯推出的微信服

务的混淆。那么这个公共利益到底是微信用户的利益还是腾讯公司的利益呢？定义公共利益解决的是怎么适用公共利益

这一法律条文的问题，界定公共利益解决的是确定法律适用范围的问题。针对目前的定义不明确的现状，本文认这首先解

决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如何维护公共利益，如何从实质上保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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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标法适用引起案件纠纷的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的变革也亦步亦趋，信息的全球

化促使知识经济发展迅速，无形的知识财产权利给每个个体、企

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的同时越来越受到非权力人的侵害。

知识产权侵权越来越普遍，而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较为羸弱。当

然，从某些侵权行为当中我们也分析思考了相关法律问题。最

近，微信商标侵权案展开的如火如荼，各界仁人志士见仁见智。

在此案中创博亚太公司就“微信”商标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向商

标局提出申请，2011 年 8 月 27 日，商标局初步认定公告，指定使

用服务为第 38 类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话通讯、移动电话通讯

等。在法定异议期内，张某对被异议商标提出异议。2013 年 3 月

19 日商标局裁定不予核准注册被异议商标，创博亚太公司不服

裁定遂于 2013 年 4 月 7 日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商评委考虑到本

案的事实，认为如果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那么 4 亿微信用户将

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况且微信使用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

面面，如果突然认定为创博亚太的产品，将使用户一时不适，很多

建立起来的微信服务将会瘫痪，扰乱了公共秩序，损害了公共利

益，因此商评委认为被异议商标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

项的禁止的情形，裁定危害公共利益而不予核准注册。创博亚太

自然不服，于是以商评委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那么究竟让谁

享有商标专利权才能维护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界定的必要性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1.公共利益的政治学概念：

西方思想家们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是一种高贵的

善。公共利益在政治学上表示一种超乎个人的利益，一种社会的

利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人拥有政权的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

的公共利益就要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

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公共利

益，指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民主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

共利益。

2.公共利益的法学概念：

各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千差万别，我国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在

法律中也没有具体规定，在土地征收和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上制

定了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比如 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后的第

十条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

实行征收和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

给予补偿，这是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必要性

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呢？鉴于其整体性抽象性的特点，至

今各国都没有具体的制定法。但是无论是从各种学科领域的视

角去理解公共利益，还是从权威词典的规定上都说明了公共利益

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也不能以人数所占的比重上判断公共

利益就是多数人的利益，比如说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体现了社会

公共利益，但相比于所占人数比重来说当然不及青少年、中年人

的比重，就不能说此制度没有体现公共利益。从经济人的角度出

发，每个人都是一个利益主体，都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

在物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还能保持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吗？社会的繁荣发展又岂能实现。所以人们才想达成共识设定

每个人的权利边界，才有理性的选择了公共利益，并为了维护公

共利益而愿意受共权利的限制。

三、我国公共利益法律保护出现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利益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一切法律的制定和运用

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大多人的利益。基于国

家的重视程度，公共利益给予了大力的保护。比如之前提到的腾

讯公司和创博亚太公司关于微信商标的纠纷案，一审法院以批准

申请会危害公共利益为由驳回的请求，公共利益——这样一个没

有确定定义的保护对象，给予如此之大的保护力度也就不可避免

的导致一种社会利益的泛化。只要纠纷涉及到个人利益与公共

利益，就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而损害私人利益，那么公共利益这

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吗?

（二）公共利益出现冲突时无法可依

近日有媒体报道温州出现了 20年住宅用地使用权年限到期，

又要花几十万元延期的新闻，引发了热议和关注。物权法规定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后自动续期，但如何续期是人们热议和关

注的焦点。关于续期，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种解释是：无条件

续期，不必要补交费用，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观点亦是如此。另一

种解释是：民众必须再次缴纳土地出让金并办理登记手续。致使



2016 · 8（下） ◆理论新探

（3）善意的解释。对于善意的程度，仅是要求单纯不知前一

物权变动的存在即可还是仍需考虑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和交

易安全保护目的，要求此第三人须依诚信原则尽到一定程度的注

意审查义务，颇具争议。对于善意的判断标准，通常有三种解释，

一是单纯的不知，二是不知且无过失，三是不知且无重大过失。

这三种解释，第一种范围最广，第二种最窄，第三种居中。采

取哪一种解释，要与制度的价值追求相一致。如采第一种解释，

第三人纵有重大过失，法律亦对其提供保护，保护范围似乎过大，

且不利于督促第三人在交易的时候尽必要的调查义务。如采第

二种解释，因为轻微过失是一个不容易认定的问题。若采纳此种

解释，实践中很可能导致认定的第三人范围过窄，将某些善意的

第三人排除出了第三人范围。所以，笔者认为，第三种解释较好

的平衡各方利益，以此种解释为当，即第三人应当不知且无重大

过失。

与善意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善意的判断时间和证明责任。既

然登记对抗制度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善意的判

断时间应该是第三人交易的时候。而善意的证明责任，应由主张

第三人非善意的一方承担。

二、结论

从物权公示主义的价值追求出发，应将登记对抗主义中第三

人范围的客观抽象要件定义为：通过法律行为为自己创设民法上

的权利，且该项权利的实现与未经公示的物权变动互相排斥的

人。因为我国法律对于第三人的主观要件已经规定为“善意”，因

此第三人范围的主观要件主要是对善意进行解释的问题。善意

应该指不知且无重大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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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国土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尽管温州

市的“到期房”总体量不大，但也关系到几百户家庭的利益，而且

从长远看，后期各种土地使用权的大限期限也会如约而至。按照

前述法律的规定，国家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是要收回土地使用权

的，由于法律的空白，如果这些温州到期房的民众以及后期到期

房的民众需要交纳续期费用，那么无疑作为试法者的这些人的公

共利益将遭受损害。那么法律旨在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到底表

现在哪？那几百户甚至后期的到期房的民众的公共利益怎么保

护？法律制定的目的到底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还是政府利益？我

国《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国

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那么怎么来界定公共利益呢？既然维护

公共利益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就应该合

理的利用起来。那么制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

四、公共利益泛化的影响

（一）过分抑制个人利益，打击了积极创造性

微信商标案中，一审仍以保护微信用户的公共利益为由驳回

了创博亚太的起诉，而此中的公共利益就是腾讯已有 8 亿的“微

信”注册用户，微信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作用力

之大显而易见，除了聊天还有各种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小到个人

的信息服务，大到社会媒体的普遍利用。如果法院将微信商标判

给创博亚太将危害公共利益。个人觉得此法律运用有点牵强，泛

化了公共利益，虚张了危害结果。针对“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宪法原则”，政府在运用法律的时候要权衡利弊，真正从各方面

评价公共利益的可行性，在不至于过度损害个人利益的同时维护

公共利益，而不是固化法条，对个人利益进行无节制的侵害。机

械的适用法条，认为只要两者一发生冲突就觉得一定要损害私人

利益才是消除矛盾的唯一，这样过分地抑制了个人利益将严重打

击私人创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二）忽视法律原则损害了法的权威性、社会的稳定性

商标注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先申请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在

先申请人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督促商标使用者积极注册商标便

于国家管理，让法律更好的发挥保护作用。先申请原则还有一个

抗辩项，就是异议商标已经在先使用并有一定的影响力。先申请

原则也是基于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使用或抗辩。在先使用权

这个抗辩权也仅仅是先申请原则下的例外，法外人情的考虑广大

公众的公共利益。那么能否以实现个案中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否

定商标注册在先申请制度中所要维护的“先来后到”秩序这一公

共利益为代价呢？法院认定如果判决核准创博亚太注册微信商

标将会损害用户的公共利益，那么用特例来推翻基本原则是不是

有损基本原则的根本性与权威性，实质上损害了社会秩序，无视

了法的价值，也打击了那些遵纪守法的人。

五、结语

因此，从微信商标注册案中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要制定公

共利益的判断标准，让我们的法官可以有法可依的，国家可以依

法治国。另一方面也不能拿没有实质定义的法律条文来作为判

案的唯一依据。公共利益是要保护，司法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运

用，但不能太过于泛化以至于留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那样法将

不成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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